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評量工具及輔具借用管理要則

94學年度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(94.11.15)
第一條  為有效管理本所評量工具及輔具，充分發揮工具之功能，特訂定本要則。

第二條  使用工作樣本或借用評量工具，應遵守測驗專業倫理，違者經查明屬實，永久取消其借用或使用資格。

第三條  本所評量工具及輔具之借用，以本所之師生及特教系、特教中心研究人員為限。外系因修習本所教師所開之課程而需要使用測驗工具之學生，則抵押學生證或身份證才可借閱。校外人士恕不外借。

第四條  本所評量工具及輔具之使用需以修習課程為限，其他情形恕不外借。

第五條  本所評量工具及輔具之借用分為團體借閱或個人借閱。團體借用則以修習課程為限，需以教師名義借用。個人借用，需填具借用單，由任課或指導老師簽名同意後，方得以借用。

第六條  本所評量工具及輔具之借用期限為二週（套裝個別測驗另定），得續借一次，續借時需向管理人員申請。若需再使用者，需歸還後再借閱。
第七條  逾期經催還後，一週內未歸還者，將公告名單，取消其借用資格一個月，並副本知會任課或指導教授協助催討及處理。
第八條  套裝個別評量工具及輔具之借閱期限：研究所同學為二週，教師為一學期。

第九條  本所測驗之借用，可於上班時間與所辦人員借用。

第十條  遺失輔具及評量工具者，應自行購買歸還，若無法購得之輔具及評量工具，需向所辦報備，並以原輔具及評量工具十倍價格賠償。
第十一條 本管理要則經本所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。

